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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      告 ○○○ 

訴訟代理人 ○○○ 律師 

被      告 新北市政府違章建築拆除大隊 

 

代 表 人 ○○○（大隊長） 

 

訴訟代理人 曾○○○展（兼送達代收人） 

 

           ○○○ 

           ○○○ 

上列當事人間違章建築事件，原告不服新北市政府工務局中華民 

國 108 年 2 月 11 日新北工拆字第 1083176608 號異議決定，提起行政 

訴訟，本院判決如下： 

    主  文 

原告之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。 
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 

  事實及理由 

壹、關於本訴部分： 

一、事實概要： 

    門牌號碼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 0 段 00 號未辦理保存登記之房 

    屋（下稱系爭房屋）為原告與訴外人○○○所共有各 2 分之 1 

    權利，被告於民國 102 年 1 月 15 日前往現場勘查並調閱土地建 

    物查詢資料等比對後，認系爭房屋前方、上方之構造物（下 

    稱系爭構造物，詳如原處分卷第 3 頁附圖所示）係當時未經 

    許可擅自增建之違章建築，違反建築法第 25 條規定，乃依同 

    法第 30 條、第 86 條第 1 款暨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 5 條等規定， 

    先以 102 年 1 月 24 日新北拆認一字第 0000000000 號違章建築認 

    定通知書（下稱停工通知）通知原告系爭構造物屬程序違建 

    ，請其立即停工，並於 30 日內至新北市政府工務局補行申請 

    建築執照，若申請執照不合規定或逾期未補辦申領執照手續 



    者，依法拆除。嗣因原告逾期未依停工通知完成建築執照補 

    行申請事宜，被告即以 102 年 10 月 1 日新北拆拆二字第 00000 

    0000 號違章建築拆除時間通知單（下稱前處分），限期命原 

    告於 102 年 10 月 7 日前自行拆除，暨表明逾期未為，被告將於 

    前開期日執行拆除之旨，被告繼之先後以 103 年 5 月 27 日新北 

    拆拆二字第 0000000000 號、103 年 7 月 4 日新北拆拆二字第 000 

    0000000 號、103 年 8 月 12 日新北拆拆二字第 0000000000 號、 

    103 年 10 月 27 日新北拆拆二字第 0000000000 號、104 年 7 月 9 日 

    新北拆拆一字第 0000000000 號、105 年 9 月 13 日新北拆拆一字 

    第 0000000000 號違章建築拆除時間通知單，通知原告所排定 

    擬執行拆除系爭構造物之時間，嗣再以 108 年 1 月 3 日新北拆 

    拆一字第 000000000 號違章建築拆除時間通知單（下稱系爭 

    通知），通知原告基於前處分之故，訂於 108 年 1 月 14 日起執 

    行拆除。原告不服，依行政執行法第 9 條等規定就系爭通知 

    聲明異議，遞經新北市政府工務局駁回異議，遂提起本件訴 

    訟，並求為判決：異議決定及原處分（即系爭通知）均撤銷 

    （本院卷第 99 頁之筆錄）。 

二、按行政程序法第 92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所稱行政處分，係指行 

    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 

    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。」又內政部依建築法 

    第 97 條之 2 授權訂定之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 5 條規定：「直轄 

    市、縣（市）主管建築機關，應於接到違章建築查報人員報 

    告之日起 5 日內實施勘查，認定必須拆除者，應即拆除之。 

    認定尚未構成拆除要件者，通知違建人於收到通知後 30 日內 

    ，依建築法第 30 條之規定補行申請執照。違建人之申請執照 

    不合規定或逾期未補辦申領執照手續者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 

    主管建築機關應拆除之。」第 6 條規定：「依規定應拆除之 

    違章建築，不得准許緩拆或免拆。」準此，直轄市、縣（市 

    ）主管建築機關對於符合拆除要件的違章建築，自應作成行 

    政處分，課予違建人拆除之作為義務，於違建人未履行時， 

    逕為強制執行。違章建築補辦手續通知單（下稱補辦通知單 

    ）僅係確認房屋為程序違建及通知違建人補辦建造執照，並 

    未命拆除房屋，尚難以此作為執行拆除之名義。而違章建築 

    拆除通知單（下稱拆除通知單）雖係接續補辦通知單的行政 

    行為，但其內容既係認定逾期未補辦申請建造執照手續，構 

    成拆除要件，並表示「依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 5 條規定應執 

    行拆除」係屬違章建築之房屋，即含有命違建人自行拆除， 

    否則逕為強制執行之意思，自應認該拆除通知單屬於確認及 



    下命性質之行政處分（最高行政法院 107 年 7 月份第 1次庭長 

    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意旨參照）。至後續違建人仍未依拆除通 

    知單拆除，為執行拆除通知單之下命（即拆除）處分，就所 

    排定前往執行拆除之日期通知違建人，則係對違建人為拆除 

    執行日期之觀念通知，不另發生法律效果，並非行政處分（ 

    （最高行政法院 107 年度裁字第 1411 號、108 年度裁字第 730 

    號裁定意旨參照），當予區辨。 

(二)查本件系爭構造物前經被告查認屬違章建築，即曾依建築法 

    第 25 條、第 30 條、第 86 條第 1 款、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 5 條等 

    規定，以停工通知告知原告屬程序違建，並限期 30 日內補行 

    申請建築執照，若申請不合規定或逾期未補辦申領執照手續 

    ，將依法拆除等旨，有停工通知影本 1份在卷可稽（原處分 

    卷第 1 頁），停工通知除下命原告立即停工外，亦有說明系 

    爭構造物屬程序違建並通知原告補辦建築執照等，此下命內 

    容固不包含命原告自行拆除之單方規制作用，尚不得作為被 

    告後續執行拆除之行政執行名義，但原告逾期既仍未完成補 

    照等程序，被告隨即以前處分通知原告將於 102 年 10 月 7 日起 

    執行拆除，並告知原告請於拆除日之前 1 日遷移室內一切物 

    品遷移完畢，逾期不遷移者將依建築法第 96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 

    視同廢棄物處理，及原告如欲自行拆除，可聯絡到場拍照存 

    證、辦理結案等，此時前處分即已包含確認系爭構造物符合 

    拆除要件，並下命而課予原告應於 102 年 10 月 7 日前自行拆除 

    之作為義務，若逾期不履行，亦對被告為後續將採取直接強 

    制執行方法之告誡處分，原告且自承並未就前處分提起行政 

    救濟，被告則陳明系爭通知所示被告將執行拆除之範圍等， 

    均與前處分相同，並無任何變動（本院卷第 101 頁之筆錄） 

    ，均堪認被告係為執行目前已確定之前處分，在未變更前處 

    分所定拆除義務、履行期間及執行方法等情形下，單純基於 

    事實上之便宜，以系爭通知告知原告有關被告將派員執行拆 

    除之確切時間，實無另課予原告其他法律上義務或有何新生 

    之具體法律效果可言，性質上核屬觀念通知，而非行政處分 

    。從而，原告訴請撤銷系爭通知，顯不備行政訴訟法第 4 條 

    第 1 項所定得提起撤銷訴訟之要件，異議決定予以駁回，結 

    論亦無違誤，原告仍訴請撤銷，依前揭規定意旨及說明，乃 

    訴不合法，應裁定駁回之。另本件訴訟既不合法，此部分其 

    餘實體上之主張即無庸審酌，併此敘明。 

貳、關於追加之訴部分： 

一、按行政訴訟法第 111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訴狀送達後，原告不得 



    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。但經被告同意，或行政法院認為適 

    當者，不在此限。」第 3 項規定：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訴 

    之變更或追加，應予准許：一、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 

    確定，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。二、訴訟標的之請 

    求雖有變更，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。三、因情事變更而以他 

    項聲明代最初之聲明。四、應提起確認訴訟，誤為提起撤銷 

    訴訟。五、依第 197 條或其他法律之規定，應許為訴之變更 

    或追加。」 

二、查本件原告起訴狀所載訴之聲明為：「異議決定（即被告 10 

    8 年 2 月 11 日新北工拆字第 1083176608 號異議決定）及原處分 

    （即系爭通知）之執行程序均撤銷」，於 108 年 7 月 23 日準備 

    程序期日更正訴之聲明為：「異議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」， 

    迨 108 年 9 月 10 日準備程序期日又追加訴之聲明：「被告就新 

    北市○○區○○路 0 段 00 號建築物前、頂之構造物應緩予拆 

    除」，並主張係依新北市違章建築拆除優先次序表 D類一般 

    案件次序 7、新北市政府既存違章建築影響公共安全執行計 

    畫所列之拆除順序為請求，此核屬訴之追加，被告既表示不 

    同意（本院卷第 109 頁之筆錄），以本件原告起訴部分屬訴 

    不合法，業如前述，則原告此部分訴之追加即失所依附，本 

    無從謂有何請求基礎不變可言；況原告所主張法律依據，亦 

    有難與追加聲明內容勾稽之疑，亦難憑認此與本訴之撤銷訴 

    訟基礎事實同一。此外，復難認有符合行政訴訟法第 111 條 

    第 3 項規定之事由存在，可認追加之訴有礙訴訟終結，並不 

    適當，為不合法，應予駁回。 

參、依行政訴訟法第 107 條第 1 項第 10 款、第 104 條、民事訴訟法 

    第 95 條、第 78 條，裁定如主文。 

中  華  民  國  108  年  10  月  31  日 

         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七庭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判長法  官 陳心弘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林淑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林麗真 

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 
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送達後 10 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（須按他造 

人數附繕本）。 

中  華  民  國  108  年  10  月  31 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李淑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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